附件一、
项目具体技术及服务要求

一、服务需求概况：

	服务内容
	岗位专业要求
	预计人数
	服务期

	医院辅助服务
	根据采购人岗位要求
	45
	2年


（一）本项目采购劳务派遣服务资格单位一家，以上人数仅为投标报价参考，实际派遣人数由采购人根据业务需要动态调整。

（二）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标准及构成（含基本工资、绩效、社保单位缴纳部分、福利等）由采购人确定，劳务派遣公司负责发放与申报。劳务管理费单独按人按月计费。

（三）上述岗位人员需要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遵纪守法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，作风正派，无不良嗜好，无违法犯罪记录。

2.五官端正，身体健康，无传染病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工作能力，工作责任感强，能吃苦耐劳，承受工作压力，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。

3.接受采购人的工作安排和培训安排，做好本职工作。

4.学历及专业根据采购人要求。

5.符合采购人要求及日常管理工作规范。

二、采购服务要求

（一）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的服务协议中，不得约定采购人符合《劳动法有关规定》将派遣人员退回中标人，需向派遣人员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由采购人支付的条款。
（二）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，由中标人根据采购人的岗位素质要求及时组织招募，并对应聘人员进行初步筛选（包括证件查验、基础知识考核、工作经历筛选等）后将拟派遣人员提供给采购人确认，最终派遣人员的名单需经采购人同意，然后再由中标人与被派遣员工签订《劳动合同》，并由中标人负责员工的报酬、福利、绩效评估、处理劳动纠纷等事务。采购人可根据实际情况或需求，对劳务派遣人员要求进行调整，中标人须服从采购人的要求。

（三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中标人与劳务派遣人员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为劳务派遣人员在工作所在地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等，并根据采购人提供的派遣人员考勤、考核、教育培训、奖惩等资料情况建立派遣人员人事信息档案。对新派遣的人员，应在规定时间内办齐所有员工手续，并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劳务派遣人员档案表、花名册、身份证及学历证复印件等供采购人备案。中标人与劳务派遣人员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中应明确约定：如因派遣人员故意或过失导致采购人遭受损害或承担赔偿责任时，中标人作为用人单位应依法先行承担责任，并有权向该员工追偿。
（四）根据劳务派遣人员人数和服务项目配备专门的劳务管理人员，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日常事务，协调处理劳务派遣人员与采购人之间的关系，向采购人提供政策法规方面的咨询。

（五）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，支付加班费、劳动合同期满补偿金，为每位劳务派遣人员缴纳社保等。

（六）及时掌握国家和省有关劳动标准、劳动条件、工资福利、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最新政策动态并知会采购人，积极配合采购人对新政策规定的组织实施。

（七）中标人须对派遣员工组织岗前培训、工作流程、工作技能培训、医院院感规范要求与培训、消防安全培训等各项专项培训，培训内容按采购人要求实施。

（八）中标人应教育派遣员工严格遵守采购人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规范规程、忠于职守、文明礼貌、严格遵守劳动纪律、服从和执行采购人做出的工作安排和调度。

（九）定期会同采购人共同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现场管理和工作考核。中标人依据采购人提供的考核、考勤和奖惩资料及时足额给劳务派遣人员发放工资福利，绩效考核按照采购人标准执行。

（十）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招聘、录用退工手续办理、薪酬管理、福利发放、社保（五险按照当地社会保险缴费标准和规定）办理及个税代扣代缴，并将购买情况每月给采购人备案，如未按要求购买社保的，采购人将终止合同。

（十一）确保劳务派遣各类人员按岗位统一着装，言行文明，要注意仪容仪表，公众形象。

（十二）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档案管理、计生关系管理等。

（十三）服务期内发生劳资纠纷由中标人负责处理。

（十四）中标人须为派遣员工购买工伤保险，同时额外投保赔付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作为补充，相关保费由采购人承担。意外伤害商业保险按年结算，投保人数以投保当月实际在岗派遣员工人数为准。派遣员工发生工伤事故的，由中标人以雇主身份全权负责调查及处理，以及工伤鉴定申请、工伤待遇申报等全部相关事宜。工伤事故处理及工伤待遇落实过程中，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，均由中标人承担。
（十五）劳务派遣人员发生重大疾病、非因工死亡等事故，中标人依照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处理。

（十六）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经济赔偿的手续办理。

（十七）负责处理劳务派遣人员提出的劳动仲裁、诉讼等事宜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中标人应提供所有派遣人员的个人档案资料，经采购人确认后上岗。

（二）服务期内发生安全事故、劳资纠纷等，均由中标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三）如因中标人引起的劳资纠纷问题，影响正常工作的，采购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。中标人在合同期内累计发生3次及以上劳务纠纷，采购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。

（四）如采购人对中标人提供的人员不满意要求更换时，中标人必须及时且无条件地为采购人更换合格的人员。

（五）服务期内，采购人按季度对中标人的工作质量、履约情况、社保购买情况、工作配合度等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合格则继续履行服务合同。如项目服务未达到要求，则采购人终止服务合同。

（六）劳务派遣人员的工作由采购人进行分配、管理。

四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若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并生效后30天内未能提交符合要求的派遣人员，则视为中标人主动违约，采购人将单方面终止合同。

（二）在服务期间，未经采购人同意，中标人不得随意更换提供的人员。中标人提供的人员因为调走、辞职或被中标人辞退等原因导致人数不足的，而中标人在30天内未能及时补齐符合要求的人员时，则视为中标人主动违约，采购人将单方面终止合同，并有权拒绝支付本期项目服务费用。

（三）由于中标人工作失误的原因，造成派遣人员的经济损失，所产生的损失及后果由中标人承担。因中标人所派遣的人员蓄意破坏设备设施，一经查实，则视为中标人违约，采购人将单方面终止合同，并责令中标人和派遣人员赔偿损失并追究责任。

（四）若中标人在服务期内违反其服务承诺或服务合同的要求两次或以上，则视为中标人违约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。
